
汕头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
汕政数通〔2019〕34 号

关于清理规范 13 项市政府部门行政审批前置

中介服务事项的通知

各区县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为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提高行政审批效率，推进

中介服务市场规范运行，根据《汕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

发汕头市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汕府办

〔2019〕5 号）和《汕头市发展和改革局 汕头市财政局 汕头

市市场监管局关于全面请管理规范涉及收费任务分工工作方案

的通知》（汕市发改函〔2019〕22 号），我局负责组织市政府

各部门对行政审批前置中介服务事项开展清理规范。经汇总梳

理各部门意见，形成《2019 年清理规范的市政府部门行政审批

前置中介服务事项目录（共 13 项）》（见附件），不再作为行

政审批的受理条件。请各地、各部门结合目录，及时登录网上

中介服务超市调整更新相关事项内容。

下来，我局将结合机构改后各部门职能变化和政务服务标

准化有关工作，进一步开展行政审批前置中介服务事项清理规

范，按照有关程序梳理形成事项清单后公布。各行政审批部门

根据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立改废释以及国家、省和市的改革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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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如若有须对行政审批前置中介服务事项进行动态调整（包

括增加、取消和要素变更等情形）的，请经过必要性、合理

性、合法性审查论证后报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按程序办理。

附件：2019 年清理规范的市政府部门行政审批前置中介服

务事项目录（共 13 项）

汕头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

2019 年 12 月 27 日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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